井冈山大学学生工作处(部)
学工字〔2015〕28号

关于做好2016年寒假前后有关工作的通知
各学院、医学部：
本学期即将结束,为了加强学生管理，确保寒假前后各项学生工作有序进行，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一、本学期期末考试即将开始，各学院要加强对学生考风考纪的管理，要求学生诚信应考，杜绝考试作弊，要向学生强调作弊后果的严重性，应特别强调在国家级考试中请人代考或替人考试者、组织考试作弊及其他作弊行为严重者除了开除学籍外，还可能被判刑。

二、学院要加强学生用电安全管理。现正值冬季，天气寒冷，空气干燥，要特别强调防火和用电安全。教室、寝室不准私接电源，严禁使用电炉、电热毯、电热器、热得快及其它大功率电器。复习迎考期间，严禁在床上点蜡烛看书，以免引起火灾。违纪者，学校将严肃处理，决不手软。

三、各学院要准确掌握寒假期间离校学生的情况，逐一登记、落实去向和联系方式，要求学生本人签字确认。确有特殊原因需要留校的，请学院认真做好寒假学生留校的申请、审批等工作，具体见《关于做好2016年在校学生寒假留校工作的通知》，要准确掌握留校学生数量、位置及活动情况，强化留校学生的安全管理，强化学生安全意识，要安排好他们的学习和生活，尽最大努力解决他们的困难，并将留校学生的管理落实到人，专人管理，确保不漏一人。
四、放假离校时要督促学生打扫教室、寝室卫生，关好门窗，关闭水电，拔掉电源插座，并且教育学生妥善保管好现金、存折和贵重物品，注意防盗；提醒学生回家时注意交通安全，选择有春运许可证的交通工具，不要乘坐无证、无牌、超载、车况不好的车辆。
五、教育学生在假期里要自觉遵守社会主义公民道德规范，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、寒假社会实践及调研活动，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不参与任何形式的封建迷信及赌博活动或其他任何非法活动，做遵纪守法的大学生。

六、各学院在假期里要加强与学生家长的联系，尤其要加强与家庭经济困难、受过处分、有心理障碍等特殊群体学生的家长保持联系，并将学生在校的学习、生活等情况详细告知家长；根据《井冈山大学经济困难学生家庭走访制度》要求，利用假期开展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走访工作。

七、各学院将寒假期间值班人员的安排表报学生工作处，并告之学院师生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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